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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交通监管的刑事法与行政法的交互控制

时间：2010-07-29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大 | 中 | 小】 

 东京大学教授 川出敏裕 

  一、前言 

  在日本，机动车的行驶是受相关道路交通法（1958年制定）约束的，违反了此项法律就要受

到相应惩罚。例如，包括违章停车在内的大部分行为都被视为犯罪，会成为刑罚的对象。此外，

与此不同的是，如果伴随人员伤亡的话，在刑法中，有机动车过失驾驶致死伤罪（刑法211条2

款）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同208条2款）对其进行约束和定罪。本篇报告中，主要是就违反道路

交通法的行为为对象，从行政法与刑事法管理的交错入手，目的是从宏观解析日本的道路交通监

管机制。 

  二、违反道路交通法的应对 

  伴随获得机动车驾驶执照的驾驶者人数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违反道路交通监管法规的情况

理所当然也会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汽车的普及成为迅速发展的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日本也不例外。从检察厅所记录的被受理人员人数来看，战后1946年违反道路交通法前身——机

动车管理条例的人数只有2686人，但是5年后的1951年就增长到了41万870人，此后1956年增长到

165万1540人，1961年增长为291万4288人，1965年到达了496万5062人，至此迎来了战后最高峰。 

  因为违反道路交通法规本身就是犯罪行为，所以应将之视为刑事案件处理，但是作为刑事案

件处理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如此多数量的案件作为犯罪行为处理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从

早期阶段就开始运用和实施特别的管理制度。这样一来刑事处理过程的简略化和自主回避刑事处

理就可以更好地区分开来。 

  三、刑事手续的简略化 

  1. 交通事件即裁决审判制度 

  为了处理激增的交通事件，1953年设立了一项针对交通事件的随即裁决的处理办法。此办法

是在交通违法事件中，被告人对自己所承受的处理手续没有任何异议的前提下，认同并遵守随即

裁决办法的履行。适用于本办法的情况：提起公诉的同时，由检查官提供相关材料及证物，法院

以证物为参考选择适宜的方式进行调查，如此审理过程变得迅速且高效。但是，审理过程中被告

人出庭是必要的，法庭也必须采取公开的调查，不能只根据书面审理做出最后的判决。然而，面

对激增的交通案件无法以此种方式一一应对，当1962年到达大约40万件交通案件的高峰时已经无

重要通知

会员专区 更多>> 

·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登记表

·中国犯罪学学会入会条件、...

·中国犯罪学学会入会申请表

·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费收缴...

犯罪学学人 更多>> 

雷洁琼     康树华 

郭 翔     刘灿璞 

冯树梁     王 岱 

王名迪      

 



法按部就班使用此办法，因此到1979年以后这种制度就完全不被采用了。 

  2.省略式手续 

  现在日本的实际情况是，对于交通事件大部分都是采用省略式手续来办理。省略式手续，即

以采取最简单迅速的处理方式为目的，法院一般会对被告进行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处理。省略式

手续可以在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由检查官在起诉的同时向法院提出省略手续的请求，并向法院

提出相关文字材料和证物。由此，法庭只根据书面审理就可以判断起诉事实是否存在，并由此作

出罚款决定。 

  2006年，在所有道路交通法违法事件中，采取正常公审的案件仅有7086件，而51万3322件案

件都是通过省略式手续进行处理的。一般采取公审的情况是被告人多次违反交通法，或者是采取

罚款形式进行处罚欠妥当的案件。 

  3.运用的合理化 

  在以上述内容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在运用法律时尽可能使其合理化。 

  （1）交通票据制 

  1963年率先导入的交通票据制度（正式的名称为，《道路交通法违法案件迅速处理书面制

度》）。交通票据包括，通知单、免许证保管单，交通事件存单，征收费用存单，处罚存单，交

通法令违反事件薄等交通违法事件必要的处理票据构成。导入此种规则，使得交通警察可以在现

场进行简单的处理和记录，此记录会成为检查官、法院判决的最原始依据。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意

味着使交通违法审判过程自身变得省略和简单。 

  （2）三者即日处理方式 

  1964年，在操作层面更为简略的“三者即日处理”处理方式逐渐被应用。此办法要求交通违

法嫌疑人出庭，警察方面提出事发材料，检察院方面提出省略式请求，法院方面受理省略请示并

送达被告人，罚款及处理结果在同一地方一天之内完成。因此，在同一办公区内设有警察局、检

察院和法院三个部门的人员和设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交通法庭遍布各地。 

  例如，东京交通仲裁所，在这个建筑中，一层是警察办事处，二层为检察厅办事处，三层为

法院办事处。被要求出面的被告人，首先到一楼的警察办事处确认被疑事实，得到确认者会被通

知到二层检察厅办事处，在那里与检察官共同确认并提出省略式手续请求，如果同意可以直接到

三层法院办事处，在那里进行书面审查，并在相应窗口缴纳罚金，并完成全套手续。这样，一种

流水作业方式可以顺利将繁琐的事件以简单的形式处理。 

  4.省略化的极限与问题 

  像这样，为了处理大量的交通违法事件而建立的制度，被反复的执行与重复，事件能否被处

理另当别论，单说每天违法人中的大多数人不问违反法律的轻重，只知道一味的缴纳罚款。长久

以来，刑罚所具备的威慑力和感召力变得乏力。此外，惩罚的威慑力和感召力对于违法者来说并

不是违法本身，而是办理各种手续和缴纳罚款，随着三者即日处理方式等手续的推行和简化，更

使得通过这些处理办法而体现法律的感召力变得软弱无力。管理道路交通法的警察厅指出，这种



简单的刑罚被过度使用势必引起法律的感召力大大下降，无论是轻微的违法，还是含有罪恶的本

质的行为，对于道路交通违法事件广泛并一视同仁的惩处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摘选自（警察厅

《违规金通告制度相关》369号（1967年）92页）。 

  四、交通违规通告制度 

  1.制度的内容 

  出于此种考虑，1967年，道路交通违法制度进行了补充和更正，增加了违规通告制度。在原

有违法行为被视为犯罪的基础上，对于并非恶意犯罪，并且危险性较低的违法行为被定义为违规

行为，并采取特殊的处理手段。首先，由肇事现场警察告知违法者其行为属于违规行为，随后由

警察局负责部门与违法者依据法律进行定额的违规金缴纳通知。在此之后，接到通知的违法者在

规定期限缴纳罚款，或者在此之前接受告知起，到通告日期期间按时将罚金缴纳者，便无须履行

公诉手续。相反，如果到期没有缴纳罚款，还要按照刑事手续追究其法律责任，检查官还会对其

提起公诉并交由法院进行判决。正如前面所说，非恶劣或者危险性低的行为会成为该制度的对

象。但是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恶劣行为，例如，酒后驾车，无照驾驶等重大违规行为，或伴随交

通事故的违规行为还要按照通常的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判处。 

  根据这种制度，对于道路交通法违反的行为，不是以违法随意支付罚金为条件进行审理，而

是必须通过警察的处理使违法者支付一定的罚款。由此可以看出违规金并非刑罚，而是具有行政

处理的性质。因此这种制度，是基于一定履行条件为前提，将犯罪事件与刑事处理分离的。此法

规的导入效果明显，1967年检察厅受理违反交通法规的人数大约460万人，到了1968年减少至286

万人，1969年数字减少至147万人。 

  针对此种制度，尽管违反道路交通法被视为犯罪行为，为什么将不是刑罚的违规金处罚不被

允许作为公诉提出呢？支付违规金要比接受刑罚惩罚更具有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得出，违规金

制度是一种反省机制，向大众释放了一种介于法律起诉边缘的一种缓期起诉和斟酌的信号。但是

日本的检查官这种缓期起诉的权限，是建立在被起诉者担心再犯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那些个别事

件，不考虑以上情况，认为只要交付一部分罚款就不会受到起诉，这种现象是否应该放在缓期起

诉的延长线上成为了一个矛盾。这样一来就与缴纳违规金同时也是反省的初衷相违背了。综上所

述，轻微违反道路交通法的最终结果如何，与其为了履行处罚而接受罚款，倒不如本着将这个事

件解决的态度去考虑问题，这样会更加切合实际。 

  2.实行的现状 

  根据2006年的统计，车辆违反道路交通法的事件有大约857万件，其中违规事件有786万件，

占全体违法事件的92%。此外，历年被告知的事件中有96%-98%的案件以违规金的形式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道路交通违法事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违规通告制度来处理，现状乐观。 

  但是，从如何能抑制交通法违法行为的观点来看，以往都是作为刑罚来进行处理，引入违规

金制度后，依靠行政处罚是否能够作用于驾驶员的心理，从而影响交通案件的发生率成为判断处

理方法妥当性的一大难题。从交通监管的取缔件数来看，1967年大约472万件，违规通告制度导入

的第二年1968年减少到390万件，但是到了1969年开始回升。这种上升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贯的

连续现象，到了1977年已经增长到了1247万件，这与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和驾照的大量发放有关。

如上所述，如果从违规通告制度导入前的罚金制度来考虑的话，不能单纯地说是由于实行了违规



金制度而导致管理效果的下降。  

  五、分数制度和行政处分 

  对于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和以上处罚不同，也有其他对应措施。行政处分结合分数的制

度也被实行和应用。机动车在过去三年间违反交通事故，积累一定的点数后，可以拒绝、取消、

停止违法者的驾驶权利。 

  对应违法情节的严重与否，根据危险性和恶意程度，从1分到25分给与区分。例如，酒后驾车

给与最高的25分的惩罚。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根据违反法规的情况对应不同的分数，根据

事故的大小和责任的轻重，处以2分到20分不等的处罚。例如，死亡事故，驾驶员负有全责的情况

下，处以最高20分的处罚。此外，如果驾驶员肇事逃逸，会酌情增加分数。 

  在此之上，行政处分的点数不同，采取的相应手段也不同。比如，没有前科的驾驶员，到达6

分后30日之内无法使用驾照，15分吊销驾照，如果是酒后驾车一次便立即吊销驾照。被吊销执照

后根据不同的分数，驾驶员再次取得驾照的时间也不同，一般为1年到5年不等。 

  吊销驾驶执照的方法，是为了治理那些有危险驾驶习惯和经常违法的人，并不是单纯地以处

罚为目的。但是，除了罚款还有很多其他的处理方式，所以从驾驶员的实际利益来考虑的话，即

使不作出罚款处理也能大大地抑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六、最新动向 

  1.道路交通法的非犯罪化论 

  正如上文所讲，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被慢慢远离了犯罪的定义范围，大部分事件都是以违

规金的形式得以解决，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情况也是以处以罚金的惩罚，再加之分数制度的配合。

这样一来，道路交通法的慢慢变得向非犯罪化发展，如果这个发展是必要的话，那么行政处罚金

将被取消的主张在很早之前已经被提出。根据如下： 

  第一、刑法是具有抑制力的一种法律，也就是说，刑法作为最终手段，是要用于处理那些值

得用刑法处理的行为的，用这样的观点看，轻微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值得用刑法来进行约束

的，只是用来处以罚金的过失并没有犯罪的本质，如果这也算犯罪的话，那么刑法的适用范围也

过于宽广了。 

  与此相关的，支付违规金则没有必要对其提起公诉，那么反过来考虑，即使对其提起公诉也

会以罚款的形式处以行政处罚，还有没有用刑法来衡量罪行的必要性，成为了一个疑问。 

  第二、从对象的权利保护角度来看。违规金通告制度是以对象按照违规金要求支付违规金为

基础的，但是如果遇到对象对违规金判处有异议的时候，理论上讲，如果拒付违规金则要履行刑

事手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一旦提起公诉，对象就要伴随着承担刑事责任并承担一切手续，最

终，很有可能是以刑法的形式进行罚款。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道路交通违法非犯罪化，遇

到有争议的情况不再刑罚相结合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从政策上的论据来讲，如果定为非犯罪化，那么调查不会进入到搜查这一环节，这样

的话就可以委派警察以外的人去执行，因为警察有限的人力资源要放在破获重大犯罪案件上。许



多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在处理违章停车的问题上，被广泛的讨论。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一度这种讨论在警察厅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至今为止，

仍然没有实现交通违章非犯罪化。如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违反数字过于庞大这一问题，

但是现在仍然没有订出以解决此类问题为目标的迹象。 

  首先，在道路交通违法事件中，在什么范围内是属于非犯罪化的范畴会成为一个首要的问

题。其次，如果要是非犯罪化并独立于刑事诉讼法之外，那么又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调查手续来

针对此类案件，并且，非犯罪化实施之后，对于违反者如何履行违规金和别的行政处罚金办法。

甚至存在更大的问题，与违规通告制度不同，与刑事手续结合方能体现限制力的行政处罚金制

度，靠什么来约束其执行呢？ 

  2.违章停车的对策 

  由于非犯罪化的推进受到阻力，针对违章停车，在2004年交通道路法改正案当中，围绕相关

条款，创设了新的框架。城市中心违章停车常态化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对国民生活产

生影响，以此为背景，在对原有既存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违章停车金制度和违章停车相关

事务委托民间方式一并导入。 

  （1）违章停车金制度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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